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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方主管機關備查長照智慧科技輔具產品標準作業流程及注意事項範例 

 
115.6.30 版 

一、總則 

（一）本注意事項依長期照顧服務申請及給付辦法相關規定訂定之，適用於辦

理長照輔具給付及代償墊付之特約單位。 

（二）特約單位辦理輔具產品備查，應依本注意事項規定辦理；本注意事項未

規定者，適用相關法令之規定。 

（三）本注意事項所稱地方主管機關，指各直轄市、縣（市）政府之長照業務

主管機關。 

二、備查程序 

（一）特約單位應填具地方主管機關規定之長照智慧科技輔具產品備查申請表

（附件 1），完整填寫下列欄位，並經負責人簽章及單位用印後，函報地

方主管機關辦理備查： 

1. 特約單位基本資料 

2. 產品清冊（含產品名稱、型號及租金） 

（二）申請表所列產品，應為已登錄衛生福利部建置之長期照顧輔具產品資料

庫查詢平臺(以下簡稱「查詢平臺」)之產品。 

（三）地方主管機關應比對查詢平臺資訊，確認產品名稱及型號是否相符，將

備查結果通知特約單位（通知書範例如附件 2）；倘尚未登錄查詢平臺，

或與查詢平臺登錄內容不一致，地方主管機關應不予備查。 

（四）尚未登錄查詢平臺之產品，由該產品之製造商或代理商向查詢平臺諮詢

窗口提出審查申請，由諮詢窗口審查是否符合補助標準及對應照顧組合

碼別；經審查符合且完成登錄查詢平臺後，特約單位方得依第二點規定

申請備查。 

（五）特約單位應於每項產品分列填寫，不得以一列填載多項產品。 

三、產品規範 

（一）特約單位申請備查之輔具產品，應符合衛生福利部公告之長期照顧服務申

請及給付辦法附表四之一（EI01～05 碼）所定規格、功能規範及照顧組

合碼別。 

（二）申請備查之產品，應已取得依法應取得之相關安全認證，包含但不限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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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衛生福利部食品藥物管理署醫療器材許可證（屬醫療器材者） 

2. 經濟部標準檢驗局商品驗證登錄證書（應施檢驗商品） 

3. 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電信型式認證證明（具無線傳輸功能者） 

4. 行動應用資安聯盟行動應用 App 基本資安檢測合格證明（具行動應

用程式功能者） 

四、價格制定 

（一）特約單位申報之產品租金，由特約單位自行訂定，並報經地方主管機關

備查。 

（二）特約單位之產品租金如有調整，應填具長照智慧科技輔具產品備查申請

表（附件 1），函報地方主管機關更新備查紀錄；未依規定函報者，地方

主管機關得通知特約單位限期補正。 

五、備查效期與資料異動管理 

（一）備查效期為長期有效，直至特約單位申請註銷或地方主管機關依規定撤

銷或廢止為止，無須定期重新備查。 

（二）特約單位之備查資料如有下列異動情形，應填具長照智慧科技輔具產品

備查申請表，函報地方主管機關辦理更新： 

1. 新增租賃品項 

2. 產品租金調整 

（三）特約單位如有下列情形之一，應填具長照智慧科技輔具產品備查申請表

申請註銷備查，自註銷當日起提供備品予租賃個案，並說明處理方式： 

1. 產品停止租賃 

2. 產品之安全認證文件失效 

3. 產品已自查詢平臺移除 

（四）前項情形屬產品停止租賃者，應於停止租賃日期前至少 30 日提交申請；

安全認證文件失效之產品，完成換證後，得依第二點規定重新申請備查。 

（五）產品經註銷備查者，其於註銷生效日前所提供之服務，得依規定申報費

用；自註銷生效日起提供之服務，不應申報費用。 

六、管理與抽查 

（一）地方主管機關得不定期對特約單位進行實地或書面抽查，確認備查資料

之正確性及產品實際租賃情形；特約單位不得規避、妨礙或拒絕。 

（二）地方主管機關得定期複查備查清單，確認產品是否仍在市場上租賃，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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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時得要求特約單位提供說明或補充資料。 

（三）特約單位應配合地方主管機關之抽查作業，並提供相關文件及說明。 

七、違規處理 

（一）特約單位有下列情形之一者，地方主管機關得撤銷或廢止其備查資格： 

1. 填報資料不實或有偽造、變造情事 

2. 產品之安全認證文件失效但未依規定申請註銷備查 

3. 產品已停止租賃但未依規定申請註銷備查 

4. 產品已自查詢平臺移除但未依規定申請註銷備查 

5. 規避、妨礙或拒絕地方主管機關之抽查作業 

6. 其他違反本注意事項之情事 

（二）特約單位經撤銷或廢止備查資格者，地方主管機關應以書面通知，並載

明原因及日期。 

（三）經撤銷或廢止備查資格之特約單位，如擬重新辦理備查，應依第二點規

定重新提出申請，地方主管機關得視情況從嚴審查。 

八、其他 

（一）查詢平臺將定期更新與公布經確認及歸類照顧組合碼別之長照輔具產品

資訊；產品如有停售、規格變更、價格調整等資訊異動，由查詢平臺即

時公布更新資訊。 

（二）地方主管機關宜建立特約單位歷次申請紀錄之留存機制，包含申請表、

備查結果通知書及相關往來文件，以利後續管理及抽查之參照。 

（三）特約單位如對備查作業有疑義，得洽詢地方主管機關承辦人員。 

（四）地方主管機關如對備查作業有疑義，得洽長期照顧輔具產品資料庫查詢

平臺諮詢窗口（電話：02-28747573 轉分機 208；電子郵件：

tatltc00006@tatltc.org.tw）。 

（五）本注意事項自公布日施行，並得視業務需要修正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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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作業流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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長照智慧科技輔具產品備查申請表 

（本表單為範例，地方主管機關得視需要調整） 

申請類型  □ 備查產品  □ 已備查產品價格調整  □ 註銷備查產品 

一、長照特約單位基本資料 

單位名稱  申請日期 年  月  日 

通訊地址  

負責人姓名  聯絡人姓名  

聯絡電話  電子郵件  

二、備查產品（首次備查請填寫全部品項；新增品項請僅填寫新增品項） 

本區塊產品應為已登錄長期照顧輔具產品資料庫查詢平臺之產品。 
※審查結果由地方主管機關填寫，長照特約單位免填。 

產品名稱 型號 月租金（元） 審查結果 

   □符合 □不符 

   □符合 □不符 

   □符合 □不符 

※如欄位不足，請自行增列。 

三、已備查產品價格調整 
※審查結果由地方主管機關填寫，長照特約單位免填。 

產品名稱 型號 
月租金（元） 

審查結果 
變更前 變更後 

    □符合□不符 

    □符合□不符 

    □符合□不符 

※如欄位不足，請自行增列。 

四、註銷備查產品 

產品名稱 型號 停止租賃日期 原因說明 

    

    

    

附件 1 



6 

 

※如現有租賃個案仍在租賃期間內，應自註銷當日起提供備品，請於原因說明欄說明處理

方式；屬產品停止租賃者，請於停止租賃日期前至少 30日提交本表。如欄位不足，請

自行增列。 

五、長照特約單位聲明 

本單位聲明所填報之資料均屬真實，且所列產品均為合法上市之產品。如有不實或違規情

事，同意地方主管機關依規定辦理，包含不予備查或撤銷備查資格。 

負責人簽章： 單位用印： 

【注意事項】 

一、本表單供長照特約單位辦理輔具產品首次備查及資料變更使用，請依申請類型勾選對應項目，並填寫對應

區塊，其餘區塊免填。 

二、請以電子檔（Word 或 PDF）提交至地方主管機關指定信箱。 

三、備查產品僅填列已登錄長期照顧輔具產品資料庫查詢平臺之產品。產品如尚未登錄查詢平臺，應由其製造

商或代理商向長期照顧輔具產品資料庫查詢平臺諮詢窗口提出審查申請，經審查符合並完成登錄查詢平臺

後，特約單位始得就該產品填具本表申請備查。 

四、每項產品應分列填寫，如欄位不足請自行增列，勿以一列填寫多項產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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長照智慧科技輔具產品備查結果通知書 

（本表單為範例，地方主管機關得視需要調整） 

一、申請資料 

長照特約單位名稱  

申請日期    年  月  日 發文日期    年  月  日 

二、同意備查品項清單 

產品名稱 型號 備註 

   

   

   

※ 如欄位不足，請自行增列。 

三、不予備查品項清單 

產品名稱 型號 不予備查原因 

  □ 尚未登錄查詢平臺  

□ 與查詢平臺登錄內容不一致

□ 其他：＿＿＿＿ 

  □ 尚未登錄查詢平臺  

□ 與查詢平臺登錄內容不一致

□ 其他：＿＿＿＿ 

  □ 尚未登錄查詢平臺  

□ 與查詢平臺登錄內容不一致

□ 其他：＿＿＿＿ 

※ 如欄位不足，請自行增列。 

四、後續辦理事項 

（一）經同意備查之品項，特約單位得依長期照顧服務申請及給付辦法相關規定，辦理該

產品之租賃及代償墊付。 

（二）經不予備查之品項，特約單位得依下列方式辦理： 

1. 屬尚未登錄查詢平臺者，得由該產品之製造商或代理商向長期照顧輔具產品資料

庫查詢平臺諮詢窗口提出審查申請，經審查符合並完成登錄查詢平臺後，特約單

位始得就該產品重新填具備查申請表辦理備查。 

2. 屬與查詢平臺登錄內容不一致者，特約單位應確認產品名稱、型號等資料無誤

後，重新填具備查申請表辦理備查。 

（三）特約單位之備查資料如有新增租賃品項、租金調整、停止租賃、安全認證文件失效

或已自長期照顧輔具產品資料庫查詢平臺移除等異動，應依注意事項規定填具備查

申請表，函報本機關辦理更新或註銷備查。 

（四）特約單位如對備查結果有疑義，得洽本機關承辦人員洽詢。 

附件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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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方主管機關資訊 

機關名稱  承辦人員  

聯絡電話  電子郵件  

機關用印： 

 

 


